
立法会一题∶律政司的检控工作 

＊＊＊＊＊＊＊＊＊＊＊＊＊＊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陆颂雄议员

的提问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答复： 

  

问题： 

  

  与修例风波有关的被捕人士自本年六月起累计高达数千

人，当中部分人陆续被控相关罪行。上月四日一宗涉及五名被

告人的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时，律政司检控同意书被发现

把其中一名被告人的姓名弄错，以及控罪的中英文版不一致，

因此控方需撤回全部被告人的控罪。律政司其后对他们重新作

出检控。关于律政司的检控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每年检控人员的出错影响到审讯程序的案件

宗数，以及有关错误的详情；该等错误分别导致多少宗案件中

止审讯、多少名被告人获当庭释放，以及多少名被定罪人士被

判较轻刑罚； 

  



（二）律政司有否对导致检控人员出错的原因进行检讨，以免

再次出错；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涉事人员有否

遭纪律处分；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为应付因处理修例风波相关案件而日趋繁重的检控工

作，律政司有否研究增聘人手和加快检控工作的措施；如有，

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刑事司法过程包括调查、检控、

辩护、审裁及惩处。检控人员的职责，属于刑事司法过程的主

要一环。在执行检控工作时，检控人员务必遵守和维护法治，

公正客观地协助法庭找出真相，依法秉行公义。专业、无私和

独立地进行检控工作，是维护香港法治的关键。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



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的检控人员一直肩

负起该条订下的宪制责任。 

  

  由律政司编订的《检控守则》为检控人员执行检控工作提

供参考基准和指引，当中指出检控人员的责任，是以最高的专

业标准处理刑事案件。根据《检控守则》第 1.2 段，检控人员

不得受任何涉及调查、政治、传媒、社群或个人的利益或陈述

的因素影响。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时，律政司必须就所得证据

和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和专业的分析，并按《检控守则》行事，

不会因涉案者的政治理念或背景而有所不同。 

  

  律政司司长、刑事检控专员及刑事检控科团队在进行检控

工作时，一贯秉持上述原则行事，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以维

持司法公义。 

  

  就陆颂雄议员的具体提问，律政司现详细回复如下。  

  

（一）律政司没有备存问题要求提供的数字。一般而言，律政

司的检控人员进行所有检控工作时，包括处理检控文件，均须



严格按照法律和《检控守则》下的相关指引专业地处理所有刑

事案件。 

  

  就本年十一月四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的一宗案件的处理

情况，律政司在庭上已作出陈述，法庭亦已接纳律政司的解

释。由于该案五名被告已随即被捕和被控，而司法程序仍在进

行中，律政司不适宜作进一步评论。 

  

（二）公务员事务局制订公务员工作表现管理制度，为监察和

评估公务员的工作表现，提供正式机制。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会

如实、客观和全面地反映于其评核报告中。 

  

  公务员的行为、操守和表现如违反《公务员守则》或政府

规例，其所属部门会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如在调

查后当局认为有证据显示有关公务员有不当行为或有公务员被

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便会采取适当的纪律行动，包括口头

警告、书面警告、谴责、严厉谴责、降级、迫令退休或革职等

纪律处分。律政司的所有公务员，包括检控人员，亦受上述同

一机制规限。 



  

  《检控守则》亦阐述了检控人员的角色及职务。律政司的

检控人员一直按照相关原则履行检控职责，在任何时间皆秉持

公正廉洁，谨慎从事，以最高标准来维持司法公义。 

  

  律政司非常注重检控人员的专业质素，并为检控人员提供

持续进修培训。另外，律政司刑事检控科有既定程序，定时提

醒所有检控人员需注意的事项。刑事检控科亦一直就刑事案件

处理的方式或程序不时作出检讨和更新，务求完善检控工作。 

  

（三）所有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执法机关负责，执法机关有

需要时才会交予律政司独立决定是否提出检控。无论任何时

候，律政司都会竭尽所能，尽快为包括警方在内的执法机关提

供法律意见。就每宗案件由展开调查至提出检控所需要的处理

时间，须视乎多项因素而定，例如执法机关进行调查所需的时

间、证据的数量、案件性质及复杂程度等。 

  

  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现时有超过 200 名检控人员。刑事检控

科一直设有一队检控人员专责处理有关「公众秩序活动」的案



件，目的是保持处理的方法一致。鉴于最近有关「公众秩序活

动」的案件增加，律政司亦安排了曾于该专责队伍工作过的同

事协助参与检控决定的相关工作。在顾及刑事检控科整体运作

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不排除在未来有需要时采取适当措施，例

如调动更多的人手处理相关案件。 

  

  律政司会继续与警方保持沟通，继续以公正不阿、有效快

捷的方式执行检控工作。 

  

  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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